
2004 專．題．論．述

6

NO :15

前言

隨著電子商務時代的來臨，「塑膠貨幣」的使用已漸漸成為人們的消費習

性，而其最典型之代表不外乎就是─「信用卡」，它是二十世紀偉大的發明之

一，也是現階段最時髦的支付工具，持卡者除可享受「一卡在手，行遍天下」

及「先消費，後付款」的便利，更可配合消費者需要，使用循環信用之功能，

以分期付款方式繳付消費款，也由於其攜帶方便更無須擔心購物時發生現金不

夠支付之窘境，已廣受時下社會大眾之喜愛。

根據統計資料的顯示截至2 0 0 3年1 1月止，台灣地區信用卡發行數量已突破

6 9 0 0萬張，其發行量成長驚人，已儼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也因此發卡銀行無

不使出渾身解數，無論是辦卡附送贈品、紅利回饋、免年費及推出各式各樣新

型信用卡等等促銷活動，其目的在在吸引消費者辦卡。據此，華南產險自民國

九十二年加入華南金控後，為配合華南銀行所推出之「國民旅遊卡」，積極研

發與創新信用卡綜合保險，並通過財政部之核准，未來配合競爭激烈信用卡市

場，除了提供卡片之附加價值提昇競爭力外，更使持卡人能獲得更完臻的保

障。以下，茲將本公司「華南信用卡綜合保險」作一簡介，提供予讀者參酌賜

教。

壹、何謂「信用卡綜合保險」？

保險之組合大致可分為兩類型：一為綜合保險型；一為主附契約型，前者

〈綜合保險〉係以一個險種，內含數種承保範圍，後者〈主附契約〉則為需以

一完整險種為前提，而依附於其上者為若干不同的承保範圍，兩者之差別即在

於前者得依個人需求選擇同時或分別訂定不同之承保範圍；後者則需先行投保

●華南產險 黃仁譽

華南信用卡綜合保險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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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保險後，如認有須於加繳保費後方能獲得附加險種之保障。而本保險即採綜

合保險方式，由發卡銀行視其信用卡之性質，選擇適合承保範圍之商品。

貳、信用卡綜合保險相關規定及保障內容為何？

要保人：係指發行信用卡並向保險公司投保信用卡綜合保險，並依照約定

交付保險費之金融機構。

承保信用卡：係指由要保人核發，且記載於保險契約之信用卡。

被保險人：係指持有要保人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無論係正卡或附卡）

之人，包括持卡人、其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2 5足歲之未婚子

女。

保險期間：係指保險契約上所載時日，其起迄時日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保障期間：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持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消費，所取得

有關保險契約權利之有效期間。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之。

一、旅遊不便保險：

被保險人使用有效之信用卡支付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者，於

保障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有下列各項損失時保險公司負賠償之責：

〈一〉、班機延誤費用：被保險人因所確定搭乘之班機延誤達四小時以上、

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機，且於該機預定起飛時間

四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其轉搭前往目的地者。前述已經確認

之班機不包括自被保險人國籍地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延誤或取消

者，其因而產生合理且必要之住宿費、膳食、來往住宿地點之交通

費、電話費及因住宿且行李已托運時發生為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

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

〈二〉行李延誤費用：被保險人在抵達目的地機場六小時後，仍未接到已

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致使被保險人因行李延誤所必需購置之日用

必需品費用，及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行李遺失購物費用：被保險人抵達目的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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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補償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五天（120小時）

內，因購買緊急必需品所產生之費用。及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及

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而超過前項行李延誤費用給付外之額外費用。

〈四〉旅行文件意外遺失費用：被保險人之護照或簽證文件於國外旅行途

中意外遺失時，被保險人為繼續其預訂行程而須重製護照或簽證文

件之費用，及在申請期間所衍生延誤之必要住宿費、餐費及交通

費。

〈五〉行程縮短損失費用：被保險人於國外旅行期間因配偶、父母或子女

死亡，必須縮短行程，返回啟程地，致已預先支付之票證或住宿費

用，無法更改於其他時間、地點使用且無法獲得退款之損失及因直

接返回啟程地所生之必要且合理費用，依無法獲得退款之損失及實

際支出之費用負賠償責任。

〈六〉劫機之補償：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於其遭遇劫機期

間，每日支付承保明細表所記載之保險金額以為補償，未滿一日之

時間以一日計。

二、信用卡購物保障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信用卡支付購買動產（非不保的動產）之全部價

款，保險公司就該動產於簽帳日起三十日內，因發生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

三、旅遊傷害保險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

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者，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情況遭受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

受傷害、殘廢或死亡時，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前述意外

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一）被保險人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票款搭乘或上下公共運輸工

具期間。

（二）於飛機原訂起飛前五小時或實際起飛前五小時搭乘汽車前往機場期

間。

（三）於機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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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飛機抵達機場後五小時內，搭乘汽車離開機場期間。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遭受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

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保

險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保部份之差額，給付「實支實付醫療

保險金」。

參、保險理賠申請及應注意事項

本保險採『事故發生基礎制』，係指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承保信用卡刷

卡消費，並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於規定時效內請求賠償，

保險人依保險契約規定應負賠償之責，且應於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通知保險

公司提供足以確認被保險人資格之證明文件及相關損失之證明文件向保險公

司提出理賠申請。其所需文件依各險類別而有不同。

一、旅遊不便保險所需提供文件如下：

〈一〉持卡人之刷卡記錄及被保險人配偶、子女關係之身份證明文件。

〈二〉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之影本。

〈三〉所有索賠費用之支出單據正本。

〈四〉警方出具之報案證明文件。

〈五〉申請有關班機延誤之損失理賠，應另提示航空公司出具之班機延誤

或失接相關證明，其上應註明延誤時間。

〈六〉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簽發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件。

二、信用卡購物保障保險所需提供文件如下：

(一)警方出具之承保動產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之報案證明。

(二)購物單據原本及承保動產保證書原本。

(三)購物刷卡記錄影本。

(四)銀行月結單影本。

(五)受損承保動產之照片。

(六)必要時由被保險人負擔費用，將承保動產交付本公司。

三、旅遊傷害保險所需提供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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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事故證明文件。

〈三〉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運輸

工具或旅遊費用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四〉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之票證，以證明

其旅遊之啟程地、目的地及時間。

〈五〉請求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

書、死亡診斷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受益人身分證明。

〈六〉請求殘廢保險金者，應另提供醫師出具之殘障診斷書。

〈七〉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

〈八〉醫療費用收據或醫療費用明細。

保險公司得自行負擔費用，請求公立或教學醫院對被保險人之身體予

以檢驗查證。

肆、賠償範圍及賠償責任之限制

本保險於發生旅行不便保險及購物保障保險時，對於每次意外事故之

賠償責任，依其實際支出費用，但最高以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

限。於發生旅遊傷害保險事故致死亡時，依其承保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

險金，且被保險人於死亡當地實際發生必要且合理之購買棺木或火葬費用

及合理之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啟程地之費用，亦同意補償之，但最高以新

台幣參萬元整為限。另外按保險法第一○七條之規定，以未滿十四歲以下

之未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時，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故其身故保險金〈不論給付方式或名目〉

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且受限於主管機關所規定之喪葬費用額度上限

〈9 2 . 0 1 . 0 1其上限調整為新台幣二百萬元〉。【例】：假設被保險人向其他

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一百萬，依本險之規定其所能領得之賠償金則為一

百萬；相對地如其在其他保險已領得二百萬，本險將不再賠償。有關殘廢

保險金之給付則依右表規定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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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保事項

本保險之不保事項可分為「絕對不保」及「特別不保」，前者所考量為整

體，事故所致之損失可能無法估計，故為保險公司所不願承擔；後者則依承保

險種不同有別，本險「絕對不保」項目如下：

一、因恐怖主義、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

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征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三、因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因被保險人自殺、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不論其是否心神喪失。

各險種之「特別不保」規定如下：

一、旅遊不便保險

〈一〉被保險人為其預定搭乘班機之值勤人員或駕駛員者。

〈二〉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身體或精神失常所致者

〈三〉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所致者。

〈四〉海關或政府機關扣押、沒收、沒收焚毀、充公、檢疫、隔離或徵用

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向航空公司或受讓人或其代理人聲明放棄或留置其行李所

致者。

〈六〉被保險人未向目的地之機場或航空公司相關單位通知行李之延誤或

遺失，並取得行李意外報告表者。

〈七〉被保險人發現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

機關報案者。

二、信用卡購物保障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稱之承保動產不包括下列財物〈不保財物〉：

〈一〉由其他保險承保，或享有保固或擔保之財產。

〈二〉金塊、稀有或貴重錢幣，及未加工成飾品之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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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耗品及易腐壞物品。

〈四〉機動車輛、摩托車、水上航行器、飛機，或其馬達、設備及零件(包

含專供於其上使用之通訊設備)。

〈五〉為商業用途或企業營運而購買之財產。

〈六〉現金、鈔票、票據、郵票、有價證券、票證或任何種類之票券。

〈七〉植物或動物。

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不保事項〉：

〈一〉 承保動產遺失、遺忘或不明原因之滅失。

〈二〉將承保動產留置於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計程車或出租車輛。

〈三〉將承保動產留置於無人看管之車輛而致失竊；但如車門、窗均關閉

上鎖，未留任何出入空隙，而留有竊賊破壞進入之痕跡者不在此

限。

〈四〉機械、電子或電路之故障，或喪失功能。

〈五〉於加工或處理過程中所致之毀損。

〈六〉使用不當、自然耗損、變質、污染、縮小、漏損、蟲咬、蟲害、�

損、腐蝕或固有瑕疵。

〈七〉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或其他與被保險人同居、或受託看管承保

動產之人之故意或詐欺行為。

〈八〉運送中發生之毀損滅失，但被保險人隨身攜帶運送者不在此限

〈九〉承保動產之產品設計缺陷、材料或施工錯誤、潛在缺陷或不當使用

說明。

〈十〉承保動產之價值減損或不能使用之損失，或任何間接損失。

結語

近年來由於國人旅遊休閒風氣之盛行，為了配合國民之需求及提昇銀行信

用卡之附加價值，特推出此信用卡綜合保險，除了旅遊刷卡支付團費即可獲得

一定之保障外，為有別於現行市場上同質性商品，而於本保險商品內另增列購

物保障保險，除可配合現今一般消費大眾持卡消費之習性外，更能提供刷卡購

物之保障，期許此商品之推出能廣獲大眾之青睞。


